
新 竹 縣 立 六 家 高 級 中 學  技 藝 教 育 學 生 遴 選 與 輔 導 實 施 辦 法 
113 年 3 月 20 日遴薦輔導委員會修訂 

壹、依據： 

   一、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二、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104年 12月 16日修正)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 

   四、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讓有興趣的學生能夠透過公開程序，取得修習技藝教育的機會，進行職業試探 

   二、提供學生適合其能力、性向及興趣之技藝教育學程，協助其生涯試探，導引其適性發展，以利於未來之生 

       涯規劃。 

   三、輔導學生學習職業基礎知能，為繼續升讀技術型高中實用技能班奠定基礎。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輔導處 

   二、協辦單位：教務處、學務處、導師 

肆、辦理時程：全學年 

 

期程 內容 備註 

每學年 2-3月 修訂學生遴選與輔導實施辦法 輔導工作委員會提案、遴輔會修訂 

3-4月 進行遴薦輔導工作、審查申請名單 遴輔會議通過 

3月底前 公告名單、開設校所職群別 遴輔會議通過 

4月初 最終名單確認、送交合作學校 遴輔會議通過 

7-8月 技藝學程開課前置作業、行前說明會 

承辦組別：輔導組 

9月底 首月檢核開課情況 

10-12月 辦理國八年級職業試探、技高參訪活動 

1-2月 國九年級學生報名參加國中技藝縣賽 

4月上旬 新竹縣國中技藝競賽（學科、術科）暨頒獎 

5-6月 實用技能班、建教合作班獨立招生報名作業 承辦組別：輔導組、註冊組 

伍、辦理內容： 

   一、成立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會（簡稱遴輔會），遴輔會組織及執掌如下： 

 

職稱 姓名 執掌 

召集人 校長 督導辦理技藝教育計劃 

執行秘書 輔導主任 策劃技藝教育計畫之實施 

委員 行政代表(教務主任) 課程規劃及執行 

委員 行政代表(學務主任) 常規管理及獎懲考核 

委員 行政代表(輔導組長) 計畫執行進度控管 



委員 綜合領域領召 1.協助導師及任課教師瞭解技藝教育相關

事宜 

2.提供學生遴輔相關資料 
委員 專輔教師 

委員 教師代表（國八級導師） 提供學生遴輔相關資料 

委員 教師代表（國九級導師） 提供學生遴輔相關資料 

委員 家長代表 協助辦理遴輔相關事宜 

委員 合作技高代表 協助辦理遴輔相關事宜 

 

   二、進行遴薦輔導工作： 

   (一) 遴輔對象：申請參加技藝教育學程之八年級學生及選修技藝教育學程之九年級學生。 

   (二) 推薦與申請：有興趣參加技藝教育課程之八年級學生或經導師、相關任課教師、輔導老師推薦適合參加且 

       有意願之學生，領取申請表並填妥相關資料，經導師及家長同意，送件至輔導處彙整，再提交遴輔會進行 

       討論決議。 

   (三) 推薦人可參考下述學生特質推選之： 

       1. 對實作非常感興趣，而且成就感常來自於動手實作。 

       2. 相對於課業來說，較喜歡實作。 

       3. 能對事情負責，做事俐落。 

       4. 能聽從老師建議，並依照合理指示做事。 

       5. 有實際銷過行動，且經班導師評估認可品行與特質皆適合者。 

   (四) 遴輔流程： 

1. 由輔導處召開技藝教育學生遴選會議，遴選所有報名學生。由八年級導師列席會議協助審查。 

2. 遴選門檻：學生於遴選前之日常生活表現良好，且不得有小過乙次以上紀錄，方得提出申請。 

3. 各班別申請人數若超過實際招生名額，遴選優先順序如下： 

(1)學生個人意願 

(2)具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 

(3)依其性向測驗及日常表現、學習成效審查。 

(4)參考獎懲紀錄及缺曠課紀錄(應少於一日)，並繳交生涯輔導手冊及生涯檔案等附件進行篩選。 

4. 每班學生人數以 15至 35人為原則，採抽離式或專案編班上課。參加人數未達 15人不予成專班；若人數超過辦理學校

所能負荷，則於遴選會議上再行討論。 

5. 抽離式技藝學程各班學生數，名額依班級總人數平均分配為原則，並包含前項低收入戶名額。 

6. 遴輔會依推薦名單進行討論，並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名單表決，再行公告確選名單。 

7. 遴選名單確認後，該屆於原校具有技藝教育學程選修資格之轉入學生，仍需符合本校遴選標準之規定，始得列於轉入

班級候補名單序位之後。 

    (五) 進路建議： 

1. 技藝學程學生得參加全縣技藝競賽，並配合競賽訓練。學校得依賽制賽程規劃講座活動、指導會議與相關訓練課程。 

2. 學校應納入升學輔導，協助技藝學程學生參加技優甄審、實用技能班、建教合作班等升學管道。 

3. 向學生及家長舉辦進路輔導說明會或相關工作會議。 

  



陸、退出機制： 

   一、每個職群上課一個月內，學生因課程適應不良欲申請轉出者，需填具「家長同意退選切結書」並經導師簽名後，提送遴 

       輔會討論決議才可退出，爾後亦喪失再申請參加技藝教育課程之權利。 

   二、技藝教育課程開課後，不得隨意退出，中途無故退出，依校規記小過乙次以示懲處。 

   三、在課程進行中學生未遵守技藝班規定或言行失當，將視情節輕重予以校規處分並記違規，違規累積達三次將予以退班。 

   四、選修技藝教育學程中，學生日常表現若違反校規小過乙次以上之處分，經遴輔會開會討論後，得以輔導其退出技藝班。 

柒、經費來源及概算： 

   一、經費來源：教育部(局處)補助款、學校預算經費及自籌經費、家長會補助等。 

   二、經費概算：依據「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國中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編列。 

捌、本辦法經技藝教育學生遴選及輔導委員會修訂，陳 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